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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法 律 意 见 书 

 

 

竹辉律意字(2006)第 033号 

 

 

引  言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股票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光华”或“公司”)的委托，就

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国

家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

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事项的有

关问题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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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林光华已作出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数据和文件是真实、准确和

完整的，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有关副

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

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目的。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文

件之一，随同其它材料一起申报或予以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7、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规范性文件，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正  文 

 

一、吉林光华的主体资格 

 

吉林光华系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吉改联批

[1992]14号文、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改批[1992]42号文批准，在对原吉

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进行整体改制的基础上，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1993年7月15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政函242号和243号文批准，公司转为

社会募集公司，并于同年10月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审字

（1993）88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个人股270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0700

万元。1993年12月15日公司股票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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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轻工目前持有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5年 10月 19日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2200001003583），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房地产

开发、教育及相关产业、电子通讯、医药、农业、环保领域的高新技术项目、投

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经济信息咨询服务、IT 业服务；五金、化工、交电、百

货、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粮油、饲料、农副产品购销、开展合资合作经营、生

产花卉养殖、物业管理、房产租赁、维修。  

 

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吉林光华的股本总额为 16,951 万股，其中非

流通股股东持有 8,448 万股，占吉林光华股本总额的 49.84%，流通股股东持有

8,503万股，占吉林光华股本总额的 50.16%。 

 

经本所律师核查，吉林光华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需要终

止经营的情形。 

 

根据吉林光华提供的材料及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吉林光华不存在下述异常

情形之一： 

 

1、相关当事人涉嫌利用吉林光华股权分置改革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正在被立

案调查； 

 

2、吉林光华股票交易涉嫌市场操纵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吉林光华股票涉

嫌被机构或个人非法集中持有； 

 

3、吉林光华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吉林光华利益正在被立案调查。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吉林光华不存

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应终止的情形。吉林光华

之流通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其非流通股股份目前暂不上市流通，

吉林光华具备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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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林光华设立以来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 

 

公司是经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吉改联批

[1992]14号文、吉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吉改批[1992]42号文批准，在对原吉

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进行整体改制的基础上，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1993年 7月 15日经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政函 242号和 243号文批准，公司

转为社会募集公司，并于同年 10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发审字

[1993]88号文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个人股 270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10,700

万元。1993年 12月 15日公司股票获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发行完毕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数量（万股） 占股本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8000 74.77% 

1、国有股 1330 12.43% 

2、法人股 5070 47.38% 

3、内部职工股 1600 14.96% 

二、流通股份 2700 25.23% 

社会公众股 2700 25.23% 

三、股份总数 10700 100% 

  

 

（二）公司股本演变情况 

 

1、公司 1994年 4月 18日召开的 199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1993

年度分配方案，决定向全体股东 10股送 2股，本次送股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2840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 1596万股，法人股 6084万股，内部职工股 1920

万股，社会公众股 324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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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4 年，公司实施年度配股方案：（1）全体股东以股权登记日 1994 年

10月 12日持有股份数为准，毎 10股配 2股，毎股配股价为 2.4元；（2）全体个

人股东可以从国家股、社会法人股以每股 0.05 元的价格受让配股权；则个人股

东的实际配售比例为 10配 4.98，配股总数为 2568万股，配股价为 2.43元。但

由于国家股、法人股转配部分不能上市流通，配股后尚有 1659 万张配股权证在

挂牌交易。 

 

3、公司 1995年 1月 25日召开的 199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1994

年度分配方案，决定向全体股东 10股送 1股。 

 

4、1995年，公司配股权证全额配售，使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16951万股。至

此，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份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101,815,314 60.07% 

1、国家股 17,556,000 10.36% 

2、法人股 23,100,000 13.63% 

3、募集法人股 43,824,000 25.85% 

4、内部职工股 382,000 0.23% 

5、法人转配股 16,953,314 10% 

二、流通股份 67,691,165 39.93% 

流通股 67,691,165 39.93% 

三、股份总数 169,506,479 100% 

 

5、公司发行设立后，吉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公司股份1755.6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36%，股份性质为国家股。1997年7月，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吉

政函[1997]72号文、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企业[1997]48号文，吉林省国有资

产管理局以协议方式将上述全部股份转让给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至此，吉

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公司法

人股由2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6%）增至2,019.6万股，占总股本的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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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4年9月，公司内部职工股上市流通，2000年10月10日，法人转配股上市

流通，社会公众股增加至8503万股，公司总股本不变。 

 

6、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于2001年3月1日关闭，进入清算程序。2001年

12月30日该公司清算组分别与洋浦锦瑞实业有限公司、洋浦宇鑫实业有限公司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该项股权转让获吉林省政府、国家财政部批准，并于2003

年3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2003年9月16日，新时代教育收购海南顺兴房地产开发公司、洋浦宇鑫实业有限

公司、洋浦锦瑞实业有限公司、长春卓诚实业有限公司、长春盛基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亿丰拍卖有限公司及洋浦达龙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计5016.88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股份过户完成后，新时代教育持有公司股本的29.6%，

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7、截至到目前，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 

一、尚未流通股份 84480000 49.84% 

1、发起人法人股 10560000 6.23% 

2、募集法人股 73920000 43.61% 

二、流通股份 85026479 50.16% 

三、股份总数 169506479 1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历次股本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 关于吉林光华的非流通股股东 

    

（一）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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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006年 2月 6日提供的材

料确认，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17 家，共持有

公司非流通股 8448万股，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股份

（股） 

所占比例

（%） 
股份性质 

1 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0168800 29.60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2 海南顺丰联合有限公司 10560000 6.23 发起人境内法人股 
3 江苏联合信托投资公司 6111600 3.61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4 上海昆凌工贸有限公司 5810000 3.43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5 上海肇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330000 1.96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6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300000 1.95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7 深圳市楚天创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300000 0.77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8 上海高融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0000 0.59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9 深圳金田股份有限公司 792000 0.47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0 上海精工商行 600000 0.35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1 上海美建物资供销经营部 500000 0.29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2 上海平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30000 0.19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3 海南物资工业总公司 303600 0.18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4 国家黄金管理局长春黄金研究所 132000 0.08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5 长春震宇商场 132000 0.08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6 上海隽豪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90000 0.05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17 海南惠中总公司 20000 0.01 定向法人境内法人股 

 合          计 84480000 49.84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提出

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13家，为上表所述第 1号至 5号、

第 7号至第 12号及第 14号和第 16号非流通股股东，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共计

8072.44万股，占非流通股股份总额的 95.55%。另外，4家非流通股股东尚未明

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

的非流通股股东数量及比例均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 

 

 (二) 主要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在 5%以上）的基本情况 

 

持有公司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有两家：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

海南顺丰联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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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教育”），一家于 2002

年 8月 12日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湖南省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 4308001000435），新时代公司的住所为湖南省张家界市子午路后溶街，法定

代表人许华，注册资本 12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教育投资、咨询、开发服务以

及相关领域的投资管理、开发服务。新时代公司已通过湖南省张家界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04年度年检。 新时代公司目前持有吉林轻工 29.6%的股权，计 5016.88

万股，系吉林轻工第一大股东。 

 

目前，苏州市光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实业”）持有新

时代公司 91.67%的股权，为新时代公司的控股股东。而许华先生持有光华实业

53%的股份，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许华先生。 

 

    2、海南顺丰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顺丰”）目前持有吉林轻工 6.23%

的股权，计 1056 万股。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律师适当核查，海南顺丰名称

变更为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并且根据海南省证券管理办公室于 1998年 8月

13 日《关于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有关程

序问题的批复》（琼证办[1998]127 号），海南顺丰被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合并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承继。 

 

根据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5年 5月 25日颁发的海南农业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600001007897），住所为海口市滨海大道

南洋大厦四楼，法定代表人：韩庆昌，注册资本贰亿叁仟零陆拾肆万元，经营范

围：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业科技产品的研制、生产；

种植、养殖业及经营；汽车出租及维修服务；农副产品、生物制品、化工原料（专

营外）、普通机械、矿产品的贸易业务；旅游项目开发；委托投资（非金融性）；

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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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海南顺丰持有的上述股份全部

被司法冻结并已通过司法拍卖由苏州中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实

业”)受让，相关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之中。新时代教育与中新实业已分

别出具承诺函，承诺若在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前完成相关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则由

中新实业执行海南顺丰应执行的对价安排，若未能在方案实施前完成相关股权过

户登记手续，则由新时代教育先行代为垫付。 

 

中新实业系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5 年 8

月 12 日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5002111343），法定代表人

为谈小锋，住所地为苏州市劳动路 1号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万元，经营范

围：批发、零售：五金交电、钢材、木材、机械设备、通讯器材、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企业投资与管理、企业资产管理、电脑图文设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的主要非流通股股东均为依法设立的企业

法人目前仍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的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吉林光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吉林光华的股份合法、有效；

除本意见书第八条所述外，该等股份目前未遭司法冻结，也没有设置质押或其它

第三者权益，也不存在权属争议。 

     

(三) 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未发现非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 

     

(四) 非流通股股东买卖吉林光华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根据吉林光华、吉林光华之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出具的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的了

解，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提起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吉林光华的非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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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均不持有吉林光华流通股，在此之前的六个月内也不存在买卖吉林光华流通

股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提起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吉林光华非流通股

股东均具备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 

 

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管理办法》及《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以下简称：“《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吉林光华提起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

流通股股东经协商一致，拟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1、执行股份数量 

公司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每 10股流通股执行 1.8股股份，总计执行 1530.48万股，其中：新时代

教育执行 672.03万股，海南顺丰等 16家法人股股东共执行 858.45万股，其中对

公司股权分置方案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因抵押、质押及其它权利限制不能执行对

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新时代教育承诺先为其代为垫付，该等股东所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新时代教育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或者取得新时

代教育的同意。 

 

2、转让子公司股权 

公司拟将持有的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的股权以 6200万人民币

的价格出售给光华实业。光华实业与本公司签署了《关于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基准日为 2005 年 10

月 31 日。根据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2005 年 10 月 31

日，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净资产为 77,331,046.36 元，按照本公司 75%

的股权比例，公司享有的净资产为 57,998,284.77 元，同时考虑到未摊销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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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差额 3,285,486.79元，以此为基础，该部分股权作价 62,000,000元，由光华

实业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吉光华。公司承诺股权转让获得的该部分现金将设立专

户存储，每半年披露一次其使用情况，并接受保荐机构的监督，专门用于拓展长

三角地区房地产业务。同时，协议中还约定双方应在吉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获其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 1 个月内完成股权转让的交割

和款项支付。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方案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相结合，并且有权参加

公司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全部为有权参加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的股东，公司董事会决定将相关股东会议和审议股权转让事项的临时股东大会合

并举行，召开公司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并将本次股权

转让方案和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为同一议案进行表决。 

 

（二）追送股份安排 

在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如果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者，公司第一大股

东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加对价一次，追加对价总计为4,251,324股股份。按目前

的流通股规模，相当于每10股流通股追送0.5股。（追加对价完毕后，此承诺自动

失效） 

第一种情况：公司 2005年或 2006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非标准意见； 

第二种情况：公司 2005年或 2006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显示主营业务利润为

负。 

如果触发上述追加对价情况，公司将在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5个交易日发

布确定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及追加对价实施公告，该股权登记日至迟不超过该年

度报告披露日后的第 10 个交易日。在该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个交易日完成追加对

价安排的实施，由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的股份 4,251,324 股按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支付给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东。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之间因派送红



竹辉律师事务所                                                        吉林光华股改法律意见书 

 12

股、资本公积转增等原因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则相应调整本次追加对价安排对

应的股份数量。 

追送股份承诺的履约安排：在履约期间，公司第一大股东新时代教育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将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将所持非流通股股份中用于

履行追送承诺的 4,251,324 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进行临时保管，从技术上保证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三）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按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新时代教育关于追送股份的承诺，详见本法律意见书第四

条第（二）项追送股份安排。 

 

3、履约保证安排 

为了确保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的履行，公司提起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全体

非流通股股东已书面承诺授权委托公司根据要求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及时办理对价股份的临时保管以及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的冻结手续。 

 

4、违约责任 

相关承诺人就违约责任作出如下承诺：若违反其各自承诺义务的，将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承担违约责任；若违反法定承诺义务出售股份的，因实施该种违约行

为而得到的收益归吉林光华所有。 
 

5、承诺人声明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在其承诺函中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

让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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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流通时间安排 

     

1、 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所获得的对价股份，于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上市流通； 

     

2、非流通股股东在履行对价安排后，其所拥有的非流通股随即获得流通权，

按照相关承诺的时间上市流通。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的股权分置方案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情形。《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非

流通股股东给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及公司持有湘西乾城股权转让是非流通股股东

为使其非流通股获得上市流通权所作的对价安排，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相关承诺

合法有效，并且上述承诺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授权与批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已完成如下工作： 

 

    1、吉林光华与新时代教育等 13家非流通股股东、保荐机构海际大和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及本所签订了保密协议。 

     

2、新时代教育等 13家非流通股股东（占非流通股股东的 95.55 %）签署了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的协议书。 

     

3、新时代教育等 13 家非流通股股东签署了非流通股股东参加股权分置改

革的承诺函。 

 

另外，苏州光华已召开股东会，通过了关于受让公司持有的湘西乾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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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的决议。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正依照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工作，尚需吉林光华相关股东会议和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六、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流通股股东的特别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投资者尤其是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吉林光华在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过程中，非流通股股东和吉林光华拟采取以下措施保障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1、吉林光华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公告中明确告知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及主

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2、吉林光华相关股东会议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表决必须经参加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鉴于光华实业与公司关于湘西乾城股权转让涉及关联交易，故此方案需

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吉林光华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至少发布两次会议催告公告； 

 

5、吉林光华董事会将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6、吉林光华为流通股股东参加表决提供网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三天。 

 

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和关联股东拟采取的上述旨在保

障流通股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措施符合《若干意见》、《指导意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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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相关措施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文件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了下列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 

 

1、《保密协议》； 

 

2、《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协议》； 

 

3、《股权分置改革协议》； 

 

4、《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5、《承诺函》； 

 

6、《独立董事意见函》。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文件均为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必备之文件。上述

文件均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涉及的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公司法》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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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所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它事项 

    

（一）关于部分非流通股股权被质押冻结事宜的说明 

 

除前述提及海南顺丰股份被冻结及拍卖外，根据公司提供的查询结果， 深

圳金田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79.2 万元非流通股股份已经全部被中国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司法冻结。新时代教育已书面承诺：对深圳金田股份

有限公司所需执行的对价，在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时，新时代教育将

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深圳金田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

向新时代教育偿还代为垫付的对价，或者取得新时代教育的同意。 

 

根据公司提供的查询结果，上海昆凌工贸有限公司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581

万股，除 29万股被质押外，其持有剩余的 552万股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冻结

和质押的情形，大于其应支付的对价，因此不影响执行其执行对价的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部分股权被质押和司法冻结，在相关股东履行承诺的情

况下，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并不构成法律上的障碍。 

 

(二) 江苏联合信托投资公司的主体资格 

 

江苏联合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托”）持有公司非流通股 611万

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2002年 6月 14日《关于撤销江苏联合信托投资

公司的通知》（南银发[2002]136 号），联合信托自撤销决定公告之日起停止一切

金融业务活动，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清算组，负责联合信托债权债务的清算。

根据相关规定，在清算期间，该等股权由联合信托清算组处置并执行相应对价安

排。联合信托已向吉林光华提供相关承诺，该等股权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

情形，并按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本所律师认为，联合信托进入清算程序并不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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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名称变更 

 

除前述海南顺丰涉及名称变更及吸收合并外，深圳金田股份有限公司已变更

为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黄金管理局长春黄金研究所已变更为长

春黄金研究院，目前尚未办理账户名称变更登记，上述三家非流通股股东应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账户管理办法》等规定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证券账户注册资料变更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名称变更并不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 

 

（四）关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1、经本所律师核查，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保荐机构海际大和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出具保荐意见的保荐代表人徐光兵均具有合法、有效之资格。 

 

2、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与吉林光华之间不存在影

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关联关系。 

 

 

九、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吉林光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和具体内

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暂行条例》、《若干意见》、《指导意

见》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吉林光华已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吉林光华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须吉林光华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在吉

林光华相关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下，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共有正本壹份，副本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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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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